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學年度學生心理諮商與輔導中心專任研究人員申請升等評鑑表 
    102.12.03本校學生心理諮商與輔導中心 102學年度第 1次研究人員評審委員會會修正通過 

102.12.18本校教育學院 102學年度第 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105.05.11本校學生心理諮商與輔導中心 104學年度第 3次研究人員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105.05.26本校教育學院 104學年度第 5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107.05.09本校學生心理諮商與輔導中心 106學年度第 2次研究人員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107.06.11 106學年度第 5次本校設有教師或研究人員之行政單位暨研究推廣單位聯合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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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代表著作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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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心 研 評 會 

初 評 

院 教 評 會 

複 評 

校 教 評 會 

總 評 
說   明 

參 

考 

分 

數 

給 

分 

百 

分 

比 

評 

 

 

 

分 

參 

考 

分 

數 

給 

分 

百 

分 

比 

評 

 

 

 

分 

參 

考 

分 

數 

給 

分 

百 

分 

比 

評 

 

 

 

分 

一、本表各教評會總評分數為 100

分。 

二、各級教評會得就參考分數決議

諮商與輔導、研究、行政及業

務推廣三項給分百分比，三項

給分標準之總分為 100 分。 

三、各級委員會應於升等審查前開會

決議給分百分比，並決定通過之

基本分數。 

四、各級委員會應於評審會議前一星

期陳列擬升等研究人員檢送之

各項附件供委員先行審閱，無附

件之項目不予計分。 

五、代表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

等級研究人員資格後及送審前

5年內之著作；參考著作應為送

審人取得前一等級研究人員資

格後及送審前 7年內之著作。 

六、前職級升等已採計給分之附

件，不可在本次升等重複計分。 

七、前一年代表著作經校外審查通

過，升等未獲校教評會通過

時，其代表著作不予保留。 

八、各級教評會記錄及校外審查資

料應一併逐送院、校教評會參

考。 

諮商

與 

輔導  

一、個別諮商與諮詢。 附件 

20 

｜ 

40 

  

20 

｜ 

40 

  30   

二、團體諮商與輔導。 附件 

三、帶領班級輔導與心理衛生推廣活

動。 
附件 

四、心理測驗實施與解釋。 附件 

五、訓練與督導：  附件 

   1.擔任實習心理師督導。 附件 

   2.擔任與本中心業務相關之其他

督導。 
附件 

   3.帶領中心內部個案討論或同儕

督導。 
附件 

   4.帶領中心內部訓練業務。 附件 

   5.諮輔志工督導。 附件 

六、其他有關諮商與輔導事項。 附件 

研究 

一、學術論文： (含代表著作) 附件 

20 

｜ 

40 

  

20 

｜ 

40 

  30   

1.期刊。  附件 

   2.會議論文。 附件 

二、專題研究。 附件 

三、參加研究群。 附件 

四、獲頒國內外學術研究獎 (助)。 附件 

五、擔任學術研討會講評。 附件 

六、學術專書、技術研究報告。 附件 

七、其他有關研究事項。 附件 

行政

及 

業務

推廣 

一、業務推廣及活動策劃。 附件 

30 

｜ 

50 

  

30 

｜ 

50 

  40   

二、個案管理。 附件 

三、申辦專案補助計畫。 附件 

四、諮詢（學生、教師、家長）。 附件 

五、績效分析與整理。 附件 

六、諮輔志工活動指導及訓練。 附件 

七、刊物及宣傳品發行。 附件 

八、行政配合 (含院系學生輔導相關

之各項行政業務)。 
附件 

九、兼任本校行政職務或相關會議成

員。 
附件 

十、其他有關服務事項。 附件 

合計  100  100  100  

平均分數    校外審查成績（中心） 

 

中 評 

 

心 審 

    

研 意 

 

評 見 

 

會 

一、評審意見： 

 

 

二、  學年度  年  月  

日第  次教評會經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通過，擬予升等。 

院 評 

 

教 審 

 

評 意 

 

會 見 

一、評審意見： 

 

 

二、   學年度  年  月  日 

    第   次教評會經出席    

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

過，擬予升等。 

 

校 評 

 

教 審 

 

評 意 

 

會 見 

 

一．評審意見： 

 

 

二、   學年度  年  月  日 

   第  次教評會經出席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過，

擬予升等。 

1 2 3 4 5 6 

      

校外審查成績（院級） 

1 2 3 4 5 6 

      

          備註：一、本表由各級委員分別評分，校、院教評會、中心研評會三分之二以上委員評分達規定基本分數，即為通過。 
         二、通過人數超過配額時應另行投票或依及格之平均分數高低在配額內送審。 


